
1 

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 5屆第 4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2月 16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6樓簡報室 

主席：黃市長偉哲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蔡宛庭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洽悉。 

貳、上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事項內容 

討論重點摘要 

(包括委員建議及局處回應等) 

執行 

單位 
主席裁示 

1 愛國婦人

會館案 

(1)卓委員春英：建議文化局未

來館施修繕，亦可向衛福部

申請相關經費。 

(2)卓委員春英：建議本案應納

入教育、文化與媒體組，邀

請針對本案有興趣的委員

主動參加討論。 

(3)文化局補充：刻正針對專案

小組組成成員、運作形式等

事宜簽辦中。 

社會局、 

文化局 

繼續列管，並請文

化局針對專案小

組相關事宜、草

案，未來至分工小

組內進行報告。 

2 校園晨光

時間志工

團體入校

規範 

(1)莊委員淑靜：請針對辦理情

形中提及之「性別平等」議

題不予受理，進行說明。 

➔教育局回應：係因性別平等

議題應由校內老師教學，故

不開放團體針對此議題進

行相關活動。 

(2)陳委員釩：據悉本市有團體

在校園內進行「人(上)與我」

類似書名的相關活動。 

➔教育局回應：該書籍查係為

教育局 (1)本案解除列管。 

(2)另案請教育局

針對委員所提

書籍，再進一

步審查內容是

否違反教育中

立，於下次會

議進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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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事項內容 

討論重點摘要 

(包括委員建議及局處回應等) 

執行 

單位 
主席裁示 

生命教育相關議題。 

3 納管坐月

子中心 

陳委員惠菊、柯委員乃熒、卓委

員春英、莊委員淑靜等相關建

議： 

(1)針對坐月子中心研議「落日

條款」的可行性。 

(2)請規劃有進程的輔導轉型計

畫。例如提高稽查次數或其

他積極作法。 

(3)建議可在媽媽手冊或其他提

供予本市孕產婦的相關宣

導資料中，納入坐月子中心

與產後護理之家差異性及

違法性。 

衛生局 (1)請參照委員意

見辦理。 

(2)請經發局檢討

坐月子中心登

記流程，了解

是否有防弊機

制。 

4 「臺南市

公共廁所

優質管理」

專題報告 

(1)卓委員春英：本次報告重點

應加強女性人身安全、友善

及無障礙環境等相關議題

之連結性。並應就公廁性別

比例，要求各設置單位或有

獎勵機制。 

(2)吳委員孟姿：建議性別友善

廁所數量應再提高，另外在

廁所標示上可使用中性顏

色。 

(3)陳委員釩：親子廁所數量不

高，且應注意家長照顧不同

性別孩童所需。 

(4)莊委員淑靜：有關公廁性別

比例 1:3 為最基本的，建議

達標後應有成長目標。 

(5)徐委員珊惠：建議補充緊急

求救鈴及相關連線方式。 

環 境 保

護局 

(1)請參照委員建

議，於下次會

議補充報告重

點。 

(2)請性別平等辦

公室瞭解其他

縣市公廁性別

比例或與本議

題 相 關 之 作

法，提供資訊

並 協 助 環 保

局。 

(3)請環保局注意

未 來 公 廁 興

建，務必納入

性別友善相關

考量，以提高

相關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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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事項內容 

討論重點摘要 

(包括委員建議及局處回應等) 

執行 

單位 
主席裁示 

5 「騎樓整

平推動成

果與展望」

專題報告 

(1)卓委員春英：目前進行方式

較為消極，未來是否能有積

極主動且具體性的整體規

劃？ 

(2)徐委員珊惠：在騎樓無法整

平且尚未能突破的情況下，

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友善

行人通行？ 

工務局 請針對委員意見，

下次會議進行補

充。 

6 「社區精

神病患就

醫照護資

源及服務

現況」專題

報告 

(1)陳委員惠菊：針對公衛護理

師服務量過高之情形，請市

府應予重視。 

(2)卓委員春英：中高齡者及高

齡者就業促進相關法規已

實施，建議可納入作為補充

人力之參照。 

衛生局 (1)請衛生局積極

向中央爭取預

算，並參考委

員相關意見，

以增加訪視服

務人力。 

(2)解除列管。 

7 請性別平

等辦公室

在性平業

務的推動

上加入同

婚的議題 

性平辦積極規劃推動相關內

容，並納入性別主流化推動小

組提案討論。 

性 別 平

等 辦 公

室 

解除列管 

8 「學校推

動性別平

等教育課

程 -因應同

婚專法通

過」專題報

告 

(1)柯委員乃熒：提醒學校相法

規、制度、表單，在用詞上

應呼應性別多元，整體通盤

性的檢視。 

➔教育局回應：相關表單與申

請文件等修改後，於下學期

進行執行。在法規部分會持

續檢視。 

教育局 解除列管 

9 「性平事

件通報作

業及預防、

處理、輔導

(1)莊委員淑靜：建議相關機制

應當確實落實，尤其讓家長

瞭解性別事件的處理流程

如何有助於學生，即使家長

教育局 (1)委員相關意見

請 教 育 局 納

入，以更為周

延本市性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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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事項內容 

討論重點摘要 

(包括委員建議及局處回應等) 

執行 

單位 
主席裁示 

措施」專題

報告 

仍不接受調查，在召開性平

會議時，應將學校已向家長

充分說明進行相關完善紀

錄。 

(2)陳委員釩：近日學校發放之

宣傳單張，在提醒孩童身體

界線上之相關示範，不慎恰

當。 

件之處理。本

案解除列管。 

(2)然針對委員提

出 之 宣 傳 單

張，請衛生局

下次會議進行

檢討說明。 

 

叁、各小組工作報告：（略） 

一、委員意見： 

柯委員乃熒：期待臺南在產後照顧服務上可以補充、說明更具體、特色

的作法，並包括針對特定族群的補助等內容。 

卓委員春英：建議市府應積極培訓月嫂，以增進婦女就業機會，並讓女

性在產後護理之家外，有更多照護選擇。另其他縣市亦有提供民眾生育

津貼或照護服務選擇之作法。 

決議：包括勞工局針對月嫂培訓、民政局如何落實生育津貼以鼓勵生育
之規劃於下次會議進行列管，然因月嫂推動政策因涉及多個局處

單位，需要一個整合推動監督機制，會後請王副秘書長協助召開

專案小組。 

 

肆、專題報告 

一、環境保護局：臺南市公共廁所優質管理 

二、工務局：騎樓整平推動成果與展望 

三、衛生局：社區精神病患就醫照護資源及服務現況 

四、教育局：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因應同婚專法通過- 

五、教育局：性平事件通報作業及預防、處理、輔導措施 

決議：相關裁示紀錄於「貳、上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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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局、性別平等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府各機關（單位）為推展本府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依據「本府
性別平等方針」擬定「110 年性別平等工作計畫」（請參補充資料），提

請討論。 

說明：有關各機關（單位）提報之「110年性別平等工作計畫」，業經由本委員

會設置之分工小組審查討論後進行修正。 

辦法： 

（一）本計畫經委員會備查通過後，由本府各局處依計畫所定之目標與內涵推動

本市性別平等之相關權益措施與服務。 

（二）通過之計畫將公布於本府性別主流化專區，落實資訊公開。 

委員意見： 

1、曾委員薔霓、莊委員淑靜： 

（1）請農業局針對女性參與農會決策、農會會員人數等項目，補充計畫名稱、

成效指標及經費預算。 

（2）建議性別平等方針項目標題，可進行文字修正，以符合項下計畫與方案

內容。 

2、卓委員春英： 

（1）提醒委員會討論議題，應納入 110年計畫中。 

（2）針對臺北市使用性侵害一站式服務人數高，建議進一步瞭解原因。 

3、莊委員淑靜： 

（1）針對農會家政推廣工作一項之成效指標，鼓勵「夫妻」之文字，建議再

調整。 

（2）有關經發局所提之青年創業貸款一項，在性別目標上，建議應思考如何

看見女性創業處境，以有相關積極作為。 

（3）建議產後憂鬱症相關服務，應包括產前、產後之線性服務。 

決議：請各局處依委員建議修正，另請性平辦未來應注意各局處計畫年度間之
延續性。針對性侵害一站式服務一項，請衛生局瞭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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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徐委員珊惠：建議游泳池應有性別友善更衣室。 

決議：請教育局針對未來新建之運動中心，應納入無性別廁所、更衣室之監
督。 

柒、散會：下午 5時。 












